
徳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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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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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平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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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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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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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号
）
第
百
七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に
よ
り
、
次
の
と
お
り
介
護
医
療
院
の
開
設
を
許
可
し
た
。

令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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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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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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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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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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ふ
じ
の
ク
リ
ニ
ッ
ク
介
護
医
療
院

小
松
島
市
坂
野
町
字
平
田
一
八
番
地
四

医
療
法
人
敬
和
会

介
護
医
療
院

令
和
五
年
八
月
一
日


